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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328         证券简称：交通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14-03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或“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

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彭纯副董事长、王冬胜董事、冯婉眉董事和雷俊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

席本次董事会。其中，彭纯副董事长和雷俊董事分别书面委托牛锡明董事长出席会

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王冬胜董事和冯婉眉董事分别书面委托钱文挥董事出席会议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4年 10月 29日召开。牛

锡明董事长主持会议。本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16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本次会议通知和材

料。出席会议应到董事 18 名，亲自出席董事 14 名，委托出席董事 4 名，其中，彭

纯副董事长和雷俊董事分别书面委托牛锡明董事长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王

冬胜董事和冯婉眉董事分别书面委托钱文挥董事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部分

监事以及高管列席会议。与会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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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交通银行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三季度业绩报告的决议 

会议审议批准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三季度业绩报告》，同意按照

有关监管规定予以公开披露。 

（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关于建立欧洲中期票据发行整体计划的决议 

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建立欧洲中期票据发行整体计划的议案》，同意由总行牵

头建立欧洲中期票据发行整体计划，具体发行方案及相关授权事项如下： 

1、发行方案 

（1）发行主体 

本公司境外分（子）行。 

（2）发行规模 

在 2017 年 12月 31 日前发行余额不超过等值 70亿美元的欧洲中期票据。 

（3）票据期限 

1-10 年之间。具体将视市场利率变化、发行人和投资者需求而定。 

（4）票据利率 

票据利率将在本发行计划建立完成后，于每次发行时根据市场对票据认购的预

期情况，通过向市场询价产生。 

（5）发行对象 

全球市场的机构投资者或零售投资者。 

（6）募集资金的主要用途 

用于支持银行流动性、拓展业务规模和其它一般用途。 

2、授权事项 

为稳妥推进本发行计划，授权高级管理层或其授权代表办理具体事宜。上述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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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至 2017年 12月 31日止。 

（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关于赴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的决议 

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赴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的议案》，同意以下事项： 

1、发行方案 

（1）发行规模 

2016 年底前发行总额不超过 100亿元。 

（2）债券期限 

债券期限初步定为 2-5年之间，具体将视市场利率变化和投资者需求而定。 

（3）债券利率 

债券票面年利率将参考市场利率，结合发行方式确定。 

（4）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为香港市场投资者。 

（5）募集资金主要用途 

募集资金将留在境外，用于支持本公司境外分行业务发展。 

（6）发行债券决议的有效期 

本决议有效期为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至 2016 年 12月 31日止。 

2、授权事项 

为稳妥推进香港人民币债券发行工作，授权高级管理层或其授权代表办理具体

事宜。此外，授权两位执行董事（包括其各自书面授权代理人）共同批准本次发行

涉及的投资者发债章程，并代表本公司签署发行所涉及的发债章程，以核证发债章

程已获得董事会批准。上述授权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 

（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关于赴韩国发行人民币债券的决议 

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赴韩国发行人民币债券的议案》，同意以下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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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方案 

（1）发行规模 

发行总额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 

（2）债券期限 

债券期限初步定为不超过 5年，具体将视市场利率变化和投资者需求而定。 

（3）债券利率 

债券的票面年利率将参考市场利率，结合发行方式确定。 

（4）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为韩国市场投资者。 

（5）募集资金主要用途 

债券募集资金将留在境外，用于支持本公司境外分行业务发展。 

（6）发行债券决议的有效期 

本决议有效期为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至 2016 年 12月 31日止。 

2、授权事项 

为稳妥推进韩国人民币债券发行工作，授权高级管理层或其授权代表办理具体

事宜。上述授权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至 2016 年 12月 31日止。 

（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关于延长石河子村镇银行增资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期限的决议 

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延长石河子村镇银行增资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期限的议案》，

同意将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增资新疆石河子交银村镇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的决议有效期，以及董事会对高级管理层办理增资具体事宜的授权期限，

自届满之日起均延长至2015年10月30日止。 

（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六）关于延长交银租赁增资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期限的决议 

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延长交银租赁增资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期限的议案》，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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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增资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议

案的决议有效期，以及董事会对高级管理层办理增资具体事宜的授权期限，自届满

之日起均延长至2015年10月30日止。 

（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七）关于变更长期股权投资会计政策等事项的决议 

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变更长期股权投资会计政策等事项的议案》，同意以下事

项： 

1、自编制2014年三季度财务报告开始，对本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政策进行

变更，将本公司持有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

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改按《企业会计准则第22

号——金融资产的确认和计量》处理，同时对以前年度的财务报告进行相应的追溯

调整。 

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对本公司财务报表不构成重大影响。本公司持有的此类投资

对象主要包括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具体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

列示如下：2013年12月31日合并和银行资产负债表的长期股权投资项目分别调减

8.56亿元和6.36亿元，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项目分别调增8.56亿元和6.36亿元，资产

总额、股东权益和当年净利润均无变化。 

2、自编制2014年年度财务报告开始，按《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要求披露本公

司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信息。 

会议同意按照有关监管规定予以公开披露。 

（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详情可参见本公司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八）关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境内外机构发展战略的决议 

会议审议批准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境内外机构发展战略》。 

（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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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9日 


